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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·互动

骑摩托撞大货，一少年身亡
乘坐其摩托的两个同学也不同程度受伤

记者采访>>
5日上午9时3 5分左

右，事故发生后，救护车到
达现场进行抢救。记者了
解到，伤者为三名淄博杨
寨中学的学生，都是男孩，
年龄均为15岁，其中一名
学生已现场不幸死亡，另
外两名学生被送往周村一
家医院。

据现场人员回忆，当
时大货车正在杨萌路自
西向东行驶，行驶至官三
村村口附近时与这三名
学 生 相 撞 ，货 车 为 了 避
让，车头和车厢形成了V

形，孩子们骑的是一辆踏
板摩托车。

记者在医院看到，两
名受伤学生中一名腿、耳
朵等部位被进行了包扎，
一名刚刚做完颅骨手术，
头上还有一点血迹。据一
名被送往医院的学生家
长说，他的孩子是跟骨骨
折，刚刚做完了手术，耳
朵也被擦伤，没什么生命
危险，算是轻伤。但手术
后，孩子一直在昏睡，可
能要在医院治疗几天。至
于当时具体发生了什么
事 情 ，他 们 还 不 是 很 清
楚。

另外一名孩子的家
长李先生告诉记者，5日
是星期天，孩子们约好 5
个人一起出去游玩。他们
骑了两辆摩托车，一辆摩
托车坐了两个人，另一辆
摩托车坐了三个人。据李
先生讲，摩托车是孩子同
学家的，当孩子们骑着摩
托车到了杨萌路官三村
时，与一辆大货车发生了
事故，骑摩托车的那名学
生不幸当场死亡。

目前，事故正在进一
步调查中。

本报记者 张汝树 姜
文洁

轻信“公安厅”办案

即墨女子被骗35万

男生落水，女生施救也遭不测

两中学生湖边玩耍不慎溺亡

记者采访>>

“唉，两个孩子就这么
没了。”5日中午，记者联系
上该起悲剧的目击者赵先
生。4日上午，赵先生在天
泽湖附近钓鱼。10时许，赵
先生看到湖对面有六七名
中学生在湖边玩耍。“我听
见对面有人喊‘救命’，才
知道有人掉水里了。”赵先

生说，落水的是一名男生，
与他同行的一名女生伸手
救他，也不慎掉进水里。赵
先生赶紧打电话报了警。

消防队员赶到时，落
水女孩已被在附近钓鱼的
一位老人救上岸，但已没
了呼吸。落水男生则不见
踪影。经过4个多小时的搜
救，4日下午2时30分许，消
防 官 兵 和 附 近 的 渔 民 合
力，终于将落水男生打捞
上岸。等候在岸边的急救
人 员 立 即 对 男 生 进 行 抢
救，但因溺水时间过长，没
能挽回孩子的生命。

赵先生告诉记者，天泽
湖前几天刚蓄了水，水比较
深，最深处达七八米。事发
地点是个斜坡，斜坡下面青
苔比较滑，夏季来临，到水
边游玩的人增多，大家应注
意安全，远离危险水域。

本报记者 刘来

本报青岛 5 月 5日讯
(记者 周衍鹏) 冒充湖
北省公安厅工作人员，以
受害人身份证涉嫌被犯罪
团伙盗用开户洗黑钱，需
进行财产公证为由，让受
害人将存款转入“安全账
户”。3日，即墨的张女士
不 幸 中 招 ，被 骗 走 3 5 万
元。

3日上午，即墨的张
女士接到一自称法院工作
人员的电话说，其多张信
用卡在武汉恶意透支200
多万，现已被银行起诉，
将冻结其银行内全部的
钱，并提供了湖北省公安
厅金融科电话。

于是，张女士向该公
安厅金融科咨询。“张警
官”称，她涉嫌协同某银
行高管洗黑钱，目前该银
行高管已被警方控制，对
方也承认两人是合谋，建
议张女士将财产暂时转存
至一“安全账户”，等公证
完后，再全部退还。在“张
警官”电话指挥下，张女
士便将家中的 3 5万元积
蓄汇入了指定账户。

后来，张女士越想越
不 对 劲 ，感 觉 自 己 上 当
了，后向即墨公安报案。
经查，账户里的钱已经被
转走。

5日是星期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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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家搜寻了4个多小时，将溺亡男生的尸体打捞上岸。
本报通讯员 王孟 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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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日上午，泰安

市岱岳区天泽湖发

生一起悲剧，一男

生在湖边游玩时不

慎滑落水中，同行

的女生伸手救他，

也掉进水里。不幸

的是，两人被救时，

均已溺亡。

夏季来临，天气变热。不少学生结伴出游，到野外湖边玩耍。然而由于安全意识不够、自救能力有限等
原因，学生溺亡事故、交通安全事故时有发生。4日和5日，泰安和淄博就各发生一起涉及中学生的安全事故，
造成三个孩子不幸遇难。

孩子出游，安全不能忘。学校和家长应教育孩子不要在水库、池塘等不明水域游玩、游泳；要自觉遵守
交通规则，不能无证驾驶、违规载人等。特别是孩子的家长要监管到位，对子女外出要做到知去向、知活动
内容、知归时，如发现异常，应立即采取相应补救措施。

外出游玩，三中学生罹难

受伤孩子还在昏迷中。
本报记者 张汝树 摄

淄
博

泰
安

执法部门

应定期巡检
5月5日A02版《食品安

全监管渎职最高判10年》评
论

@木棉花518的快乐生
活：我们不是孙悟空，不是
火眼金睛，能识别真假牛
肉。有关部门哪去了，职能
部门哪去了？

@随加内特的酷狼奇：
绝不姑息！

@集结号3242298595：
怎么没有执法部门的定期
巡检呢？

@谢小球V16：就只是
这样的结果吗？管理部门的
处罚措施呢？

@小石头的乌龙冰红
茶：逮住就枪毙，你看绝不
绝。
本报记者 张泰来 整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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